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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79 號 委員 提案第 2396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19 人，為推動不在籍投票政策，優先針對

投票日擔任選務工作者、在營服役之軍人、執行勤務之警察

與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實施不在籍投票，使其不因執行勤

務而喪失投票權，上述四類對象得提出申請，以移轉投票之

方式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之選舉權，爰擬具「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規定「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籍所在地

投票」，然另有但書規定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戶籍地或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顯示我國

現今選舉制度基本雖採取「戶籍制」，但已有不在籍投票之相關精神。投票日擔任選務工

作者、在營服役之軍人、執行勤務之警察及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由於勤務之性質，難

以在戶籍地投票，為使此類人民行之選舉權能夠實現，特提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

三條、第十三條之一修正草案。 

二、不在籍投票之政策在國內研擬已久，就選舉方式而言，移轉投票是社會各界較為信任，沒

有疑慮的方式。總統副總統選舉，係以全國為選舉區，以移轉投票方式辦理，選舉作業單

純、不複雜，適合加以實施。爰規定上述四類對象得提出申請，以移轉投票方式，行使總

統副總統選舉之選舉權。 

三、立法內容要旨： 

1.刪除關戶籍地與工作地在同一選舉區及行政區之選務工作者，得移轉投票之規定。（第

十三條第三項） 

2.增訂投票日擔任選務工作者、在營服役之軍人、執行勤務之警察及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

員四類對象得申請移轉投票之規定。（第十三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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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陳玉珍  鄭麗文  林為洲  吳怡玎  江啟臣  

陳以信  鄭正鈐  魯明哲  鄭天財 Sra Kacaw  

吳斯懷  李貴敏  林思銘  李德維  溫玉霞  

萬美玲  林文瑞  洪孟楷  張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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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選舉人，除另有規

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

票。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人，應於最後遷出國外時之

原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第十三條 選舉人，除另有規

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

票。 

返國行使選舉權之選舉

人，應於最後遷出國外時之

原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

戶籍地或工作地之投票所投

票。但在工作地之投票所投

票者，以戶籍地及工作地在

同一直轄市、縣（市）為限

。總統、副總統選舉與他種

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

時，並應在該選舉人行使他

種公職人員選舉權之選舉區

內。 

本次修正規定投票日擔任選務

者，無論戶籍地及選務工作地

是否在同一直轄市、縣（市）

，均得申請移轉投票，爰刪除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有關戶籍

地與工作地在同一選舉區及行

政區，得移轉投票之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 具以下資格之

人，得於投票日起算前九十

日至投票日前六十日之期間

，以書面向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或縣（市）選舉委員會

，提出在不同投票所或選舉

區投票之申請： 

一、投票日擔任選務工作者

。 

二、在營服役之軍人。 

三、執行勤務之警察。 

四、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

。 

前項之申請人，其他法

律有規定移轉投票之申請者

，應一併申請之。 

第一項移轉投票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原先本法移轉投票之對象

，僅包含戶籍地與工作地在

同一選舉區及行政區之選務

工作者。為確保服公職勤務

之人民，有行使選舉權之機

會，特明定投票日擔任選務

工作者、在營服役之軍人、

執行勤務之警察及政府派赴

國外工作人員，得向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選

舉委員會申請移轉投票。 

三、若他法有規定其他種類選

舉亦得申請移轉投票，為簡

化選務作業並杜絕爭議，規

定申請人應一併申請。 

四、移轉投票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政府派赴國外工

作人員」由主管機關參考「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返國入學辦法」、「政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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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外人員任滿調回攜帶自

用物品辦法」之範圍酌定之

。 

 


